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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 112 年度 5 月份週末桌球對抗聯賽北區預賽競賽辦法 

一.活動宗旨： 為推展本縣桌球運動，增加各校桌球社團學生參與競賽機會，以 

辦理分區小型競賽之方式，藉獲取桌球競賽勝利之榮譽感，增進 

學生學習桌球興趣，使學習者得經由競賽驗證學習成果，有效推 

廣本縣各級學校成立桌球社團，使桌球運動普及化。 

二.指導單位： 屏東縣政府、屏東縣議會、屏東縣體育會 

三.主辦單位： 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 

四.承辦單位： 屏東縣體育會桌球委員會、至正國中 

五.協辦單位： 屏東市和平國小、屏東縣竹田國小、屏東縣車城國小 

六.比賽日期： 112 年 6 月 4 日(星期日)。 

七.比賽地點： 屏東縣和平國小 

八.比賽組別：  

(一)國小男童 選手組 

(二)國小男童 潛力組 

(三)國小三年級(含)以下男女童 發芽組 

* 同一年度以年初註冊之年級分組為原則 

九.參賽資格： 僅限就讀本縣高中(職)以下各級學校之學生參賽，各校每組報名人 

        數至多 8 名，可向各校教練報名。 

十.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 112 年 5 月 25 日(星期四)下午 5 點止。  

十一.報名方式：  

將報名資料(word 檔)存檔，以電子郵件報名。  

E-mail：shanquenc@gmail.com（請註明 112 周末聯賽北區報名表）承辦單位 

接到報名信件後，會回覆報名單位，方為報名成功：倘 24 小時內未收到回覆 

郵件，請於每日下午 5 點至晚上 9 點前與謝組長聯絡 電話：0932978508 

十二.抽籤： 於競賽當日報到時進行抽籤。 

十三.北區競賽所屬學校如下：里港鄉、高樹鄉、三地門鄉、霧台鄉、九如鄉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塩埔鄉、長治鄉、瑪家鄉、屏東市、麟洛鄉 



 3 

十四.比賽規則及制度：採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出版之最新桌球規則。 

十五.比賽制度: 視報名人數多寡，於抽籤時公布之。 

十六.比賽用球:使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合格之 40+白色三星比賽用球。 

十七.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單位修訂公佈之。 

 


